
附件1

高明区民宿发展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

　　

区民宿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民宿发展过程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及管理过程中涉及全局性、政策性问题的协调和处置；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积极配合领导小组对工作中的重要事项进行领导决策、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组长由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管雪担任，副组长由区委区府办常务副主任何锦华及区文化体育局（旅游局）局长仇艳芳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区文化体育旅游局），负责统筹协调实施相关具体工作，区旅游局副局长曾洁兼办公室主任。各成员单位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民宿产业发展的规划、指导、民宿补助资金核定等工作；负责指导民宿特色文化的发展；负责民宿产业发展的服务、统筹管理、培育等工作，组织开展民宿宣传、营销、推介和从业人员业务培训等工作；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形成服务和管理合力。

    区委宣传部：指导并协助文体旅游部门开展民宿工作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区农林渔业局（农村工作）：整合涉农建设相关资金和政策，重点向已明确作为民宿集聚村居倾斜支持。

区发展规划统计局（发改）：指导民宿实行明码标价，按市场规律对民宿价格和收费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管。

    区发展规划统计局（统计）：指导开展民宿业统计。

    公安分局：负责民宿治安管理，并结合民宿经营特点进行特种行业管理，指导做好入住旅客的信息采集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旅游专项扶持资金的落实，及时下拨资金。

    区国土城建水务局（国土资源）：负责民宿土地使用权发证工作，协助和指导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地质灾害的评估防治和宣传工作。

区国土城建水务局（住建）：指导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抓好民宿建设质量安全工作。

区国土城建水务局（水务）：督促、指导、协调区供水公司及各镇政府、街道办做好村居供水工作

    区环保局：做好民宿相关环保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和落实工作；指导民宿建设环保设施；加强对各民宿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管和业务指导，及时对影响环境的民宿提出整改措施。

    区安监局：负责对各职能部门和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履行民宿综合安全监管的指导。

    区市场监管局：在职责范围内对民宿的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负责指导民宿完成商事注册登记、审批工作
    区公安消防大队：结合民宿特点，做好消防设计、验收以及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审批工作。
各镇政府（街道办）、西江新城管委会：负责发动、指导辖区内的相关村和农户开展民宿建设工作；配合开展民宿前期工作，提供经营用房的权属证明，协助开展民居租赁等工作。

区供水公司：做好村居供水工作。

区供电局：做好村居供电工作。


